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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今日（十月二十九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行政

長官《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辯論（第二環節）的致辭全文﹕ 

 

主席： 

 

  就議員在發言中，談及文化藝術和體育發展這兩方面的情況，我會在剩餘的

時間作出回應。 

 

  促進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不僅有助推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而且首先是為

了豐富香港市民的優質生活。在這方面，民政事務局會繼續積極維護自由創作的

環境，壯大香港的文化創意資源，以及開拓本地和外地的文化市場。 

 

  我們會採取措施，保護和弘揚傳統文化，鼓勵創作和吸納當代新文化。我們

很高興「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已將粵劇列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

作。我們將支持更多推廣和承傳粵劇的工作，並且提供表演場地的配套。 

 

  政府在來年會繼續投放大量資源，持續對本港主要表演藝術團體的資助，以

及支援中小型藝團和新進藝術工作者。我們一直非常重視中小型藝團的發展，他

們對確保香港藝壇健康及蓬勃發展十分重要。 

 

  現在民政事務局和香港藝術發展局設立了多個資助計劃，以迎合演藝人才，

以及不同規模、性質和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藝團的需要。二○○八至○九年度的

資助達到一億一千四百萬元。我們會繼續透過這些資助計劃和基金，加大力度支

援中小型藝團的發展。 

 

  此外，康文署亦舉辦及贊助中小型藝團的演出，包括讓藝團以優惠租金使用

康文署場地，以及為藝團提供節目推出及其他行政支援。二○○八至○九年度，

這個支持約總值一億六千一百萬元，包括九千一百萬元的現金資助，及七千萬元

以減免場租、提供票務支援等非現金的形式資助。 

 

  我們亦在今年五月底宣布一系列的措施，以緩解中小型表演藝團在當前經濟

逆境下遇到的困難，涉及政府撥款接近一千萬元。 

 

  我們亦同時會進一步支持將香港藝術節等主題活動提升、發展，包括邀約高



水平的國際表演者和委託本地藝術家創作新作品，發展優質品牌藝術節目，以吸

引本地、內地和海外更多觀眾的參與。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會聯同教育局，加強推動年輕人參與文化藝術活動；透過

新高中課程，將加強在學校推廣藝術。我們也會提供更多實習機會，以培育藝術

行政人員和策展人。 

 

  我們會與文化藝術界和社區組織合作，在全港各區普及文化藝術活動，培育

和拓展觀眾群。 

 

  西九文化區發展方面，為期三個月的公眾參與活動已於十月八日展開。我希

望公眾及各界人士踴躍參加今次的公眾參與活動，各界的意見，將有助管理局進

一步明確西九發展的基本方向，以及顧問在明年中準備三個不同的概念圖則方

案，以更切合社會的期望。 

 

  至於葉國謙議員提到的前博物館委員會的一系列建議，我們已經逐步落實，

稍後會向民政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 

 

  體育發展方面，香港會在十二月舉辦２００９東亞運動會，這是香港歷來第

一次舉辦的國際大型綜合性運動會，無論對香港的體育發展，或作為盛事之都的

地位，都非常重要。在未來個多月我們會繼續進行演練及測試賽，並加強宣傳及

推廣活動，務求將東亞運辦好。我們會抓緊餘下的時間，不斷完善各項安排。 

 

  香港運動員剛於山東舉行的第十一屆全國運動會中，勇奪兩金、一銀、四銅，

共七面獎牌，成績相當不俗，表現出香港運動員積極的努力。 

 

  我們會繼續鼓勵更多市民參與體育活動；加強對精英運動員的支援，以提高

他們在國際比賽中獲獎的機會，以及促使更多大型體育盛事在香港舉行，強化我

們體育盛事之都的地位。 

 

  我贊成林大輝議員的意見，東亞運將會是香港發展體育的一個里程碑，我們

確實有條件在東亞運之後推動香港的體育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 

 

  我們會加強向市民宣傳參與體能活動的益處，並研究為市民提供更多元化的

康體活動及設施，以增加市民參與為目標。為令社區體育推廣工作更收效，我們

資助體育總會及地區體育團體增建設施及添置器材。我們亦會繼續邀請商業機構

贊助弱勢社群，觀賞大型體育賽事。 

 



  我們會繼續與持分者合作，詳細了解精英運動員的需要，從多方面提供支

援，包括直接財政資助、運動培訓、學業輔導、就業輔導、轉職培訓，讓精英運

動員無後顧之憂，在退役之後有充分的安排。 

 

  另外，就各大型運動會的備戰及參戰會提供資助，以及頒發現金獎勵予在大

型運動會表現出色的香港運動員等。我們亦支持相關體育總會建立更加有效的運

動員梯隊培訓系統，鼓勵更多有潛質的青少年投身體育事業。 

 

  主席，我的回應到此。謝謝。 

 

完 

二○○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四） 


